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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面向持有公司A股的全体股东，持有公司H股的

股东的权益分派将依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规定实施。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28日召开

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此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1年5月

28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如下：

公司拟以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

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致使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2020年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等原因，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截至2021年6月28

日， 公司实施本次分配方案的总股份数为8,674,082,537， 其中A股7,092,

117,989股、H股1,581,964,548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的时间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两个月之内。

5、为了保证利润分配方案的正常实施，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 股权激励对象

暂停自主行权。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2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0年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等原因，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将按照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 以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依法重新调整分配总额后进行分配。 截至2021年6月28日，公

司实施本次分配方案的总股份数为8,674,082,537股， 其中A股7,092,117,

989股、H股1,581,964,548股。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88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A股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7月6日，A股除息日为2021年7月

7日。

四、A股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全体股东。

五、A股分红派息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红利将于2021年

7月7日通过A股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77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071 长沙中联和一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125 智真国际有限公司

4 08*****041 佳卓集团有限公司(GOOD�EXCEL�GROUP�LIMITED)

3、若A股投资者在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其他事项

1、公司H股权益分派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实

施。

2、 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六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将2017年股票期权及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3.93元/股、

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3.52元/股。

根据本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在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需进行相应的调整。行权价

格调整的公式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

格。

根据该公式， 本次价格调整完成后，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3.93元/股-0.32元/股=3.61元/股； 预留部分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

为3.52元/股-0.32元/股=3.20元/股。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具体

情况请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机构 ：本公司董秘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

咨询联系人：胡昊

咨询电话：0731-88788432

咨询传真：0731-85651157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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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1年5月28日召开的本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一）2021年5月28日，本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行拟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税前）。 不

送股，不转增资本。

（二）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三）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四）由于本行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青农转债” ）正处于转股期，在本

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本行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股息总额。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行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6日）收

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1.3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行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普

通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行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7月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01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确权股份托管专用证券账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6月28日至登记日：2021年7月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行自行承担。

（三）若投资者在除权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本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青农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相应调整，具体详见本行同日披露的《关于根

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秦岭路6号1号楼

咨询联系人：王黎明

咨询电话：0532-66957766

传真电话：0532-66957780

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本行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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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青农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4.47元/股

青农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4.32元/股

青农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1年7月7日

本行于2020年8月25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50亿元人民币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为5.74元。 可转债于2020年9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转债简称“青农转

债” ，转债代码“128129” 。

2021年4月16日，因本行可转债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经本行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青农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4.47元/股

2021年5月28日，本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行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

行拟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6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税前）。 不送股，不转增资本。

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

关条款及有关法规规定，在青农转债发行之后，当本行出现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本行股份发生变

化或派送现金股利时，本行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以上公式中：P0为初始转股价格，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因本行2020年度利润分配， 青农转债转股价格自调整前4.47元/股调整为4.3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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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2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年6月29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汉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计40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58,562,416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916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8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

099,226,21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40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2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9,336,2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8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97,912,51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53%。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8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576,315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8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59,336,2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9%。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

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6,379,656股，占出席会议全部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

1,567,160股，占出席会议全部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615,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全部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6,379,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

1,612,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0%；弃权57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1%。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20年财务决算》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6,321,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0%；反对

1,625,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5%；弃权615,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5,671,3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111%；反对1,625,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6602%；弃权6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87%。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7,142,8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1%；反

对1,351,2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8%； 弃权68,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6,492,98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02%；反对1,351,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3800%；弃权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8%。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6,353,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1%；反对

1,56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64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5,703,4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38%；反对1,567,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6006%；弃权64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56%。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6,906,0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6%；反

对1,567,1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 弃权89,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8%。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6,256,1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083%；反对1,567,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6006%；弃权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1%。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七）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156,929,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3%；反对

1,612,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0%；弃权2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6,279,45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321%；反对1,612,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6468%；弃权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八）审议《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97,912,515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82,109,7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8603%；反对2,

069,2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134%； 弃权13,733,51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12,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263%。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82,109,73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8603%；反对2,069,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1134%；弃权13,733,5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12,9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263%。

2、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对2020�年

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及投票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

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全

文已于 2021年3� 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照律师、 孙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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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飞马国际” ）

于2018年11月13日披露了《关于涉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2）、2018年12月

18日披露了《关于涉诉事项暨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6）、2019年1月12日披露

了《关于子公司涉诉事项暨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2019年4月30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2019年5月18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2019年6月

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2019

年6月2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

2019年7月6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9）、2019年7月2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82）、2019年8月7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5）、2019年8月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2019年8月2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1）、2019年9月2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9）、2019年10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3）、2019年11月12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0）、2019年11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3）、2019年12月1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4）、2019年12月31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8）、2020年3月

2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2020

年5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2020年6月5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2020年8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1）、2020年8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77）、2020年9月16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3）、2020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2020年11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2020年11月2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5）、2021年1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2021年5月12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以及相关公告。 现就公司前期

披露的以及截至目前所了解到的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 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情况

序

号

案号 受理机构

起诉方/

申请人

被起诉方/

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仲裁

本金（万

元）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1

（2020） 粤

03 民 初 23

号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

分行

（注：已

将对公司的

债权转让予

深圳市招商

平安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黄壮勉、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东莞市飞马物流有

限公司、 深圳骏马环保

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南

塑胶城投资有限公司、

飞马国际物流 （深圳）

有限公司等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27,

308.00

一审确认原告深

圳市招商平安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对被告深圳

市飞马国际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

享有债权为贷款

本金共计127,308

万元，以及利息费

用 等 合 计 14,

833.36万元。 案件

前期披露情况详

见 公 司 披 露 的

2020-032、083号

公告。

2

（2019） 京

03 民 初 71

号

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

院

中国石油运

输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黄汕敏、

马淑梅

股东出资纠纷 14,000.00

二审尚未开庭。 案

件前期披露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的

2019-048、

2021-011 号 公

告。

3

（2020） 粤

03 民 初

7086号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建安支

行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飞马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

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黄壮勉

金融借款纠纷 36,907.50 一审中

4

（2020） 粤

0304 民 初

35043号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

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 圳 分 行

（注：已将对

公司的债权

转让予惠州

大亚湾灿坤

实业有限公

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飞马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

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黄壮勉、洪琰

票据付款请求

纠纷

4,757.81

一审判令本公司

向原告惠州大亚

湾灿坤实业有限

公司偿还垫款本

金以及利息费用

合 计 5,952.26 万

元。 案件前期披露

情况详见公司披

露的 2020-083、

101号公告。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及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尚未获悉其他应予以披

露而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0年12月19日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8），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了

（2020）粤03破568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重整进入《重整计

划》执行阶段。 目前，管理人、公司、重整投资人以及有关方正积极推进公司重整计划的执

行。

2、针对上述涉诉/仲裁事项，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相应会计

处理。截至目前，①公司部分诉讼/仲裁案件收到了法院或仲裁机构送达的判决书等法律文

书，对裁定由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债权，经公司管理人审核并报深圳中院确定后，公司已按

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清偿，相关清偿责任已履行完毕。 ②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尚处于

未开庭审理、判决或处于上诉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及《重整计划》

的有关规定，对裁定由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债权，经公司管理人审核并报深圳中院确定后，

公司将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以预留股份进行清偿，将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以及本期

利润或者期后利润造成进一步不利影响。

3、公司及公司管理人对上述案件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正积极与有关方进行沟通、协

商，并聘请律师团队协助进行应对，争取尽快解决相关事项。 后续，公司将根据上述案件和

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等法律文书；

2、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60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鉴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以下简称“可转债” ）正处于转股期，在本

分配方案实施前，因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将

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6月8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6,701,182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数为0，到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前不开展回购业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4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7月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67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2 08*****344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3 08*****389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可交换私募债质押专户

4 08*****744 蓝帆投资－国都证券－蓝帆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5 08*****154 中轩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6月29日至登记日：2021年7月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

128108）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蓝帆转债”转股价格 18.64元/股，调整后“蓝

帆转债” 转股价格 18.24元/股，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为 2021年7月7日，具体详见公司

2021年6月3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 公司证券管理部

咨询联系人：钟舒乔、赵敏

咨询电话：0533-7871008

传真电话：0533-7871055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61

债券代码：128108�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8.64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8.24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1�年7月7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了3,144.04�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以及

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发生派发股票股利、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

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具

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

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

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

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

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

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前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同

意公司分别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业绩承诺方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3,361,

227股股份、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24,787,109股股份。公

司于2021年6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合计48,

148,336股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为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7.79元/股调整为18.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6月25日起生效。

2、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7

日；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1,006,701,182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3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募集说

明书》的规定，现需对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3、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上述规定，蓝帆转债的转股价将由18.64元/股调整为18.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1年7月7日起生效。

本次调整转股价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 P0－D

其中：P0=18.64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4元/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P1=18.24元/股。

“蓝帆转债” 转股期为 2020�年12月3日至 2026�年5月27日，目前“蓝帆转债” 已进

入转股期。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